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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股东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暨

召开2024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（更正公告）

一、更正概况

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3年12月22日在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（www.neeq.com.cn）上发布了《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公司股东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暨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47），现对召集人的召集事由予以补充。

二、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

更正前：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股东。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连续90日以上合计持有公司10%以上股份的股东：

钱京。

更正后：

（二）召集人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股东。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连续90日以上合计持有公司10%以上股份的股东：

钱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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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股东钱京于2023年11月21日向公司董事会发出《关于提起召开江苏恒

神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》，函件称，其意外获悉公司

计划调整产业结构，故提出审议《关于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议案》，议案内容

为：“为保证公司的有效运作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

请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议案，并由股东大会做

出审议。”董事会收到该函件后，认为：拟审议事项仅说明“关于公司产业结

构调整的议案”，该请求未提出具体议案内容，不能形成有效审议，故于2023

年12月1日作出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反馈意见；此后，股东钱京于2023年

12月7日向公司监事会发出《关于提起召开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

临时股东大会的函》，提请公司监事会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公司

监事会收到该函件后，认为：该请求仅载明会议议题名称，并未附具体议案内

容，无法作为有效的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；公司监事会已就产业结构调整事

项向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相关人士进行确认，根据回复，公司暂不存在董事会

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“关于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议案”相关事项，故于2023

年12月12日作出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反馈意见。

此后，股东钱京于2023年12月18日向公司董事会发出《关于自行召集和主

持召开恒神股份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》，函件称因公司董事会和监

事会收到前述函件后，均作出了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反馈意见，基于此，

股东钱京决定自行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《关于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

议案》。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

除上述更正外，原公告（编号：2023-047）中披露的其他相关信息不变，

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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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年2月28日


